
肥西县程店自来水厂扩建农村饮用水供水项目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

2020年 1 月 20日，肥西县程店自来水厂根据扩建农村饮用水供

水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

办法》(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4 号)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

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肥西县程店自来水厂扩建农村饮用水供水项目建设地位于肥西

县丰乐镇程店社区（北纬 117.159065°，东经 31.627121°）。本项

目主要是对程店水库原水进行净化，根据实际生产设备核算可知，项

目日供水能力为 15000m3。项目总投资为 500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14

万元。 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

肥西县程店自来水厂于 2019 年 7 月委托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

编制了《扩建农村饮用水供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并于 2019 年 8

月 7 日经肥西县环境保护局以肥环建审〔2019〕120 号文审批。项目

从环评审批至试运行过程中无环境投诉，违法或处罚记录等。 

（三）验收范围 

本次验收针对肥西县程店自来水厂扩建农村饮用水供水项目主



体工程、配套工程及环保工程进行验收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对比，未发生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（一）废水 

本项目已实施雨污分流；水质监测废水排入净水工程混凝池回用；

斜管沉淀池底水、滤池反冲洗水经项目区西侧沉淀池处理达标后回用；

项目办公生活污水、食堂餐饮废水经厂区化粪池预处理，预处理后的

废水经污水管网排入程店污水厂站处理，处理达标后排入丰乐河。 

（二）废气 

本项目废气主要为食堂油烟。项目产生的油烟废气经抽油烟机处

理达标后通过专用烟道引至楼顶达标排放。 

（三）噪声 

本项目采用选用低噪声设备，设置减振基座，设单独设备房等措

施降噪。 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

（一）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

1、废水 

根据安徽品格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监测报告显示（报告编号：

PG19120801），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厂区污水总排口处废水 COD 日均

浓度分别为 101.75mg/L、107.75mg/L；BOD5日均浓度分别为 38.75mg/L、

41.625mg/L；SS 日均浓度分别为 34.5mg/L、33.5mg/L；氨氮日均浓



度分别为 22.325mg/L、21.975mg/L；动植物油日均浓度分别为

8.0325mg/L、7.4125mg/L，均满足 GB8978-1996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中的三级标准。 

2、噪声 

根据安徽品格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监测报告显示（报告编号：

PG19120801），验收监测期间，厂界噪声昼间最大值为 57.1dB(A)，

夜间最大值为 48.2dB(A)，噪声排放满足 GB12348-2008《工业企业厂

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中 2 类标准要求；厂区北侧程店社区部分居民

（敏感点）处噪声昼间最大值为 51.2dB(A)，夜间最大值为 42.9dB(A)，

区域声环境满足 GB3096-2008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中 2 类标准要求。 

3、污染物排放总量 

COD、氨氮排放量分别为 0.01075t/a、0.000537（0.000806）t/a，

均满足环评中总量控制指标。 

五、验收结论 

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环境保护审查、审批手续完备，

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落实了废水、废气及噪声污染防治措施，总体

符合验收条件，验收工作组同意通过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六、后续要求 

企业应完善环保各项制度，加强对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，确保环

保设施稳定、可靠运行。 

七、验收人员信息 

见附表 



 

 

 

肥西县程店自来水厂 

2020年 1 月 20日 

 


